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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教发〔2025〕35 号 

 

青岛农业大学 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 

期末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持续提升教学质量，扎实推进本学

期期末各项教学工作，根据学校教学工作整体安排，经研究决定，

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持续做好年度教学总结工作 

根据《青岛农业大学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青农大

校字〔2022〕113 号）《青岛农业大学校企合作办学绩效考核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青农大校字〔2022〕10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各教

学单位须按时提交深化课堂教学改革、校企合作办学、创新实验

班培养、公费农科生教育、耕读教育等年度总结，深入挖掘工作

创新点，凝练本单位特色亮点与先进经验，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下一步工作举措。 

（二）扎实推进专业认证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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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相关认证学院持续贯彻 OBE 理念，完善规章制度，规

范教学档案，提升实验实践条件，做好专业认证总结及后续规划

工作。在工程教育认证方面，协调制药工程专业完成认证专家入

校考查的总结工作；协调食品科学与工程、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

完成年度总结及中期考核筹备；协调粮食工程专业做好专家入校

考查筹备工作。在农科专业认证方面，统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

点中 7 个农学专业做好自评报告的编制和打磨，为农学门类专业

认证工作做好准备。 

二、常规工作 

（一）切实落实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 

各教学单位须按学校要求认真细致地做好下学期教学任务

安排、录入工作，确保课程表安排科学、合理、准确，力争在本

学期放假前完成课程表编排。重点要求如下： 

1.安排课程教学起止周时，应扣除该专业班级的实习周次及

法定节假日，确保课程起止周与学时信息准确无误； 

2.合理规划班级课程的起止周与周学时，保持学期内周学时

基本均衡，避免出现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的不合理现象；思政课

程须全部安排在周一至周五白天时段； 

3.严格落实教授、副教授全员上课制度，其每学年上课学时

不得低于 32 学时； 

4.鼓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专业负责人、专家教授在平

度校区开设课程，提高以上人员在平度校区开课门次。 

（二）做好听课工作总结 

组织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、教学管理人员、教务处相关人员

及学校教学督导员积极开展听课活动，完成本学期听课任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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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本学期管理人员听课情况汇总及听课总结工作。 

（三）做好教学档案检查与整改工作 

由校级本科教学督导员、教务处工作人员组成教学档案检查

工作组，依据学期中随机抽取的考试试卷、听课记录开展检查评

价，完成数据分析与评估总结报告撰写，并及时向各教学单位反

馈检查情况，以便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 

（四）做好期末考试组织与成绩提交工作 

各教学单位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期末考试工

作，切实加强考前动员与监考培训，通过宣传教育等形式引导学

生认真备考、诚信考试；加强考试巡查与违规处理，通过校、院

两级全过程、全考场巡考，严肃考试纪律；重点加强试卷命题、

审核、装订、存放、批阅等各环节的管理与监控，严禁出现试题

泄露、任课教师为学生划范围、圈重点等违规行为。具体要求参

照《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实施意见》。 

任课教师须在规定时间内，以教学班为单位，在教务管理系

统中提交成绩；成绩提交截止前，打印出成绩单和试卷分析表。

成绩单一式两份，任课教师要用黑色签字笔签名，一份随试卷装

订，一份由教学单位存档。若任课教师提交成绩有误，需按要求

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成绩更改申请表》，按规定流程统一办

理。 

（五）做好延长修业年限学生学业审核相关工作 

2025 年申请返校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共 335 人，本学期已

有 191 名学生进行了选课。根据《关于学位授予信息即时备案的

通知》（学位办〔2024〕5 号）等通知要求，自学位证发证日期

起，学位数据上报由 30 日缩短至 7 日内完成。为做好本学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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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审核工作，教务处已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发布《关于做好

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学业审核工作的通知》。各学院应结合

延长修业年限学生的选课与学业情况，做好学业学情分析，对学

生进行分批分类指导，及时通知并组织学生做好学业审核批次的

申请和学业审核结果的查询确认工作，确保本学期学业审核工作

保质保量按时完成。 

（六）做好 2026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6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各教学单位应做好导师遴选、选题、任务书下达、

开题等环节的指导与检查工作，组织召开全体指导教师及毕业生

参加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动员大会，严格落实指导教师责任，加

强学生学术诚信教育与学术规范教育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 

各学院应重点关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选题来源，尽可能选

择结合生产、科研和实验室建设需要的题目。各专业以实验、实

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比例不得低于 50%。 

（七）做好 202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各学院应做好实习动员、指导与检查等工作，规范使用实习经费，

及时采集实习数据；加强与校外实习单位沟通联系，密切关注实

习学生的合理诉求，保障学生正当权益。 

各学院应统筹各专业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安排，

鼓励并支持毕业生积极参与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

实践性工作，通过开展毕业实习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提供选题来

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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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做好现代产业学院年度考核工作 

根据《青岛农业大学教育改革创新考核指标标准（2025 年

版）》要求，相关建设单位应及时总结校级以上现代产业学院的

建设成果与人才培养成效，提供年度产业学院建设专业的校级以

上实践教学成果或经共建单位认可的产教融合育人案例，提供产

业学院共建单位年度实际打入学校账户的经费凭证。 

（九）其他工作 

各教学单位对照《关于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教学

秩序检查及各项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》及《青岛农业大学

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实施方案》，全面梳理本

单位教学工作，查漏补缺，确保各项教学工作圆满收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29 日印 

           


